
2026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操作提示 
 

一、补贴对象及证明材料 

本市 2026 届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在毕业年度内（即 2025 年 9月—2026 年 6 月）有就业意愿的： 

以下类型仅需符合 1 项即可申请，申请表中只需要勾选 1 项！ 

序号 补贴对象类别 提交材料 要求 

1 
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家庭的毕业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“享受低保”的有

效证明。不能是居委或村委证明！ 

1.低保证明的对象不得为低保边缘户，且时效需处

于毕业学年的申请期限内（即出具证明时间必须在

2025年 9月 1日之后！！！！）。 

2.若申请人所提供的《最低生活保障证》上登记的

并非本人姓名，则必须提供能证明其与低保证登记

人关系的材料（如户口本复印件）。 

3.对于享受低保且办理了助学贷款的学生，可提供

助学贷款合同，无需再提供低保证明。 

2 残疾毕业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残疾证复印件。 

/ 

3 
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

（班）毕业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学校开具的特教证明并提供学生名册。 

此项华理学生均不符合！！！！ 

4 
就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

贷款的毕业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完整版复印件（不可缺页，

只需要就读期间某一年即可）。 

若无法提供贷款合同的生源地贷款，则需提供国家

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及贷款系统下

载的表格（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学校公章）。 

研究生不得提供本科期间的贷款合同！ 



5 
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

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

的有效证明。不能是居委或者村委盖章！ 

1.证明中应明确毕业生姓名以及其为贫困残疾人家

庭成员的家庭关系，证明需包含“贫困”和“残疾

家庭”两个核心要素。 

2.证明的时效需处于毕业学年的申请期限内。（即出

具证明时间必须在 2025年 9月 1日之后！！！！） 

3.若已办理助学贷款，可提供助学贷款合同，无需

再提供贫困残疾家庭证明。 

6 脱贫家庭毕业生 

1.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.银行借记卡复印件（上海开户的）； 

3.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

的有效证明。不能是居委或者村委盖章！ 

1.证明中应明确毕业生姓名以及其为脱贫家庭成员

的家庭关系或提供脱贫系统截屏（加盖出具该证明

的相关部门公章）。 

2.若已办理助学贷款，可提供助学贷款合同，无需

再提供脱贫家庭证明。 

7 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/ 
此类人员通常享受低保待遇，请按照上述 1-5 类人

员类别提交申请材料。 

8 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/ 
此类人员通常享受低保待遇，请按照上述 1-5 类人

员类别提交申请材料。 

注意事项： 

1.以上学生身份均指全日制学生，不包括申请时已确定升学、出国留学的毕业生。 

2.以上所有提交证明有效期均须在毕业学年内，不得提供村居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。 

3.身份证：需正反面复印于同一页 A4纸上，且必须在有效期内。复印不是照片！！！！！！ 

4.银行卡：本人在上海开户的有效银行卡。 

5.申请表中的“银行卡账户开户行”以及汇总表中的“开户银行”名称，均需明确填写为 XX 银行。银行卡持有人姓名、开户行及账号，

务必准确填写。因银行卡有误无法打钱责任自负！！！！ 

 


